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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640000023/2019-00317 生成日期 2019-07-24

发文字号 宁林规发〔2019〕1号 公开形式 主动公开

所属机构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责任部门

各市、县（区）林业和草原局，各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严格湿地用途监管，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

理办法（试行）》。经原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审核，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随文印发，请认真遵照执

行。

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2.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7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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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贯彻落实生态立区战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宁夏行政区域内自治区级湿地公园的设立、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活动，应当遵守

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湿地公园的设立、建设和管理，依照《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湿地公园，是指以湿地资源为依托、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发挥湿地生态功能、合理利用

湿地资源、开展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休闲观光为目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护、管理和利用的特定区域。

第五条　湿地公园的设立、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

则，突出湿地保护和恢复、宣传教育与监测，兼顾合理利用，促进湿地资源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

第六条 湿地公园分为国家级、自治区级、市县级湿地公园。

设立的国家级、自治区级湿地公园，由自治区林草部门向社会公布。市县级湿地公园由市县级林草管理部

门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自治区林草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全区湿地公园建设工作。

各市、县（区）林草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公园建设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各市、县（区）发改、财政、水利、农业农村、住建、生态环境、文化和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共同做好湿地公园的有关建设管理工作。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自治区林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全区湿地资源状况、湿地保护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等编制全区湿地公园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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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林草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区湿地公园建设规划，制定本辖区湿地公园建设实

施计划。

第九条　建设湿地公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范要求编制总体规划，规划建设期不超过5年。

第十条　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由自治区林草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论证。

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不得擅自改变。因保护或者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确需对总体规划进行调整的，

应当重新组织专家论证并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新设立或调整后的湿地公园原则上5年内不得进行范围和功能区调整。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公园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湿地公园建设和

管理的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湿地公园建设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二条湿地公园建设以所在地人民政府投资建设为主，依法享受国家生态建设有关政策、项目支持及资

金扶持，积极鼓励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工

作。

第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湿地，可以申请设立自治区级湿地公园：

（一）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野生生物物种集中分布，具有重要或者特殊的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等价值。

（二）湿地生态系统在本区范围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独特的湿地自然景观和较高历史文化价值；

（四）具有明显改善区域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湿地。

湿地公园边界四至范围界线清楚，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没有重叠或者交叉,

且能保持湿地生态完整性，土地权属明确，无权属利益争议。

第十四条　申报设立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的申请文件、申报书；跨行政区域的，需提交其上级人民政府设立湿

地公园的申请文件、申报书；

（二）拟设湿地公园的总体规划及其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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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映拟设湿地公园现状的图片资料和影像资料；

（四）拟设湿地公园经营管理单位的证明文件或者承诺建立经营管理单位的文件；

（五）拟设湿地公园土地、库塘、滩涂、沼泽等权属无争议且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无重

叠和交叉，以及相关权利人同意纳入湿地公园管理的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 申报设立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应遵照以下程序：

（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自治区林草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

（二）自治区林草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由自治区林

草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并提出意见。申报单位按照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后，将

相关印证材料提交自治区林草部门。

（三）对通过专家组考察评估，并经自治区林草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由自治区林草部门在拟建自治区级

湿地公园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申报市县级湿地公园所需提交的材料和程序，参照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并报相应级别的湿地管

理部门审核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湿地管理部门备案。

市县级湿地公园晋升自治区级湿地公园的，由湿地公园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按照第十四条、第

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申报。

第十七条 湿地公园命名方式：宁夏+地市级或县级名称+湿地名+区/市/县级湿地公园。

第十八条 湿地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湿地公园的批复面积和范围进行勘界定标并予以公告，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改变和挪动界标。

　管理与利用

第十九条　湿地公园根据湿地生态功能、保护、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实行分区管理，一般可分为保育区、恢

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等。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的面积之和及其湿地面积之和应分别大于湿地公园总面积、湿

地公园湿地总面积的60%。

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无

关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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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重建区仅可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活动。

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旅游

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第二十条　湿地公园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宣传和贯彻湿地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

（二）组织实施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和相关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三）制定和实施湿地公园具体保护和管理制度。

（四）负责湿地资源调查、监测、评估和建档工作。

（五）负责湿地公园内有关事务的协调工作。

（六）负责湿地公园内基础设施和其他事项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湿地公园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符合湿地公园总体规划要求，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进

行游览观光、生产经营、科研教育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湿地公园的各项保护管理制度，服从湿地公园管

理单位的统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湿地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湿地公园内湿地、森林、林木、动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定期组织对公园内的湿地、森林资源、文化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建立保护管理档案，并

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湿地公园内濒危、珍稀和具有独特观赏、科研、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应当加强保护，对其主要栖息地

或者生长地，划定保护地带或者设置保护设施。

对湿地公园内的古树、名木、文物、古迹等应当进行编号登记，建立保护管理档案，设置保护设施和宣传

教育标志。

第二十三条　湿地公园应当设置科普、宣传教育设施，建立和完善解说系统，向社会公众宣传湿地功能价

值、普及湿地科学知识，提高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

鼓励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收费的湿地公园应当定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第二十四条　在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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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开）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的用途；

（二）围、填、堵、截自然水系和排放湿地蓄水；

（三）猎捕、采集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捡拾或者破坏野生鸟卵；

（四）排放生活污水和其他废水、废气；

（五）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六）倾倒垃圾、废渣及其他固定废弃物；

（七）修建坟墓和其他破坏湿地资源、污染环境的工程设施；

（八）采矿、采石、挖沙、取土以及放牧，破坏和蚕食湿地、水域（水体）、林地和土地，损害湿地及景

观资源；

（九）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野生动物的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

（十）开展人工驯养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表演等活动；

（十一）开展大噪声干扰鸟类迁徙、栖息的旅游等活动；

（十二）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禁止擅自征收、占用湿地公园的土地。因国家、自治区重大项目或重点工程确需征收、占用湿

地公园内土地的，用地单位必须征求湿地公园管理机构、原批准机关和相关权属人的意见，并依法办理征占用

相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湿地公园内开展旅游活动的，应当根据环境容量确定游客接待量，有计划地安排游览活动。当

游客量接近最大游客容量时，湿地公园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游客流量。

第二十七条自治区级湿地公园批准成立3年后，自治区林草部门将依据总体规划对其保护、建设和管理状况

进行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给予撤销。对符合国家湿地公园条件的自治

区级湿地公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自治区林草部门提出晋升国家湿地公园的申请，自治区林草部门进行考

核评估，评估合格的按国家湿地公园相关规定和程序，向国家林草部门申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草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检查和评估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加强对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和保护利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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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草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对社会公众举报的破坏湿地公园的违法

行为应当及时查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湿地执法协作机制，根据湿地公园保护工作需要，组织、协调公安、自然资

源、住建、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及其他有关部门实行湿地保护联合执法。

第三十条　湿地公园更名、合并、变更及其范围、界线、功能区调整的应当报原审批部门批准。因丧失湿

地生态功能，已不具备湿地公园条件的，需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后予以撤销。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林草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我区湿地资源保护，建立湿地分级体系，规范湿地名录认定、管理,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湿

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政办

发﹝2017﹞199号）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的认定和本行政区域内重要湿地名录、一般湿地名录的

认定和管理。

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认定、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是指在保障我区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湿地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认定标准，发布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名录。”

第四条湿地按照其重要程度、生态功能等，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包括国际重要湿地）和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市县（区）级重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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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湿地是指除国家重要湿地（包括国际重要湿地）、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市县（区）级重要湿地以外的

湿地。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的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认定是指由自治区林草部门组织，会同有关部门，按程序开展

认定相关工作后，由自治区林草部门分批次批准并公布重要湿地名录的过程。

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认定是指由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组织，按程序开展认定相关工作

后，由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分批次批准并公布重要湿地名录的过程。

一般湿地名录认定是指由湿地所在县级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按程序开展认定相关工作后，由

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分批次批准并公布湿地名录的过程。

第六条自治区林草部门、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分别负责管辖行政区域内湿地名录的管理工作。

认定标准

第七条根据湿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凡同时符合下列第一项指标和其他任何一项指标的，可认定为自治区

级重要湿地。

（一）湿地面积≥8hm2的非河流湿地和长度≥5km、宽度≥10m的河流湿地；

（二）在全区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稀有性或独特性的湿地；

（三）分布在区内具有代表性、稀有性或特有性的生物群落；

（四）分布的野生植物种数≥40种，或者分布的野生脊椎动物种数≥30种；

（五）该湿地范围内稳定分布的濒危物种、重点保护物种≥1种，或者在该湿地分布的特有物种≥1种；

（六）定期或规律性支持着≥800只野生水鸟栖息、繁殖、迁徙停歇的湿地。

（七）鱼类的重要觅食、栖息场所，或鸟类重要栖息地、迁飞线路重要节点区，或其他动物重要的季节性

栖息地或迁徙途中关键停留点；

（八）处于河流源头区或重要水源涵养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或一级水源地范围；

（九）已建立自治区级及以上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十）在全区具有显著的历史或文化意义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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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市县级重要湿地认定由各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第九条除重要湿地（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和市县级重要湿地）之外的湿地

全部认定为一般湿地。

第三章 名录认定

第十条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认定

自治区林草部门成立重要湿地名录认定评审专家委员会，负责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认定的指导和审核。

湿地名录认定程序：

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认定采取申报与指定相结合的形式。

（一）申报制。市、县（区）湿地管理部门根据湿地重要性，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向自治区林草部门申

报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填报自治区重要湿地申报信息表、发布图件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要湿地申报书，自

治区林草部门组织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认定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论证并经自治区林草部门审核公示后批准公布。

（二）指定制。已纳入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内的湿地区域，由自治区林草部门提出自治区级重要湿

地认定名录，由所在地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重要湿地建议名录及相关信息进行确

认，核实湿地面积、四至范围、图斑，落实土地权属、主管部门、管理单位、责任主体等，经自治区林草部门

审核公示后批准公布。

第十一条 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和一般湿地名录认定

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的认定，由所在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市、县

（区）级湿地管理部门审核公示后批准公布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

一般湿地名录的认定，由所在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县（区）湿地管理部门审核

公示后批准公布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

第四章 名录内容

第十二条 湿地命名按如下规则进行

（一）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宁夏+市规范化简称+县（市、区）规范化简称+湿地名+自治区重要湿

地。市规范化简称与县（市、区）规范化简称相同的，只用市或县（市、区）一个规范化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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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市规范化简称+县（区）规范化简称+湿地名+湿地。　

（三）一般湿地名录：县（区）规范化简称+湿地名+湿地。　

第十三条湿地名录应当包括湿地名称、行政区域、四至范围、总面积、湿地面积、湿地类型、保护方式、

保护管理机构、责任主体等内容。

湿地类型按照国标《湿地分类》（GB/T24708-2009）执行。

第五章 名录调整

第十四条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功能发生恶化，确需调整（包括内部调整、核减、增加）的自治区级重

要湿地，由自治区林草部门提出，经自治区重要湿地认定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自治区林草部门审核公示后批

准调整。

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的调整，由市、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市、县

（区）级湿地管理部门审核公示后批准调整，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

一般湿地名录的调整，由所在县（区）级湿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县（区）湿地管理部门审核

公示后批准调整，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晋升为国家重要湿地（包括国际重要湿地）的、市县（区）级重要湿地晋升为

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的、一般湿地晋升为市县（区）级重要湿地的，自动从原相应的重要湿地名录中除名，无需

申请名录调整。

第六章 名录管理

第十六条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所在市、县（区）林草管理部门应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进行有效保护，设置保

护界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或者擅自改变。

第十七条自治区林草部门负责组织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的定期监测，确保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的结构和生态功

能稳定。

第十八条依法占用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的，由自治区林草部门审批。依法占用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及其

他湿地的，由所在地市、县（区）湿地管理部门审批，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湿地名录及名录调整、更新公布后，应当及时通过政府网站以及本行政区域范围内主流媒体刊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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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市、县（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及一般湿地名录的调整、更新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报自治区林草

部门备案。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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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用A4或A3纸才是单面印制。

六、范围图、湿地类型分布图利用近期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图及1:10000～1:50000地形图为底图（参照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源）标注重要湿地的红线范围，用不同色块标示出各湿地类，并在图幅适当位置以表格

的形式标注各湿地类的面积。

七、申报书的内容和填报要求，由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湿地名称

行政区域

地理坐标

四至范围



10/14/2019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lcj.nx.gov.cn/zwgk/zfxxgkml/flfg/201907/t20190724_1627286.html 13/14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网站声明

面积（公

顷）

总

面积

湿

地面积

合计

湿地类型

保护方式

主要保护

对象

责任主体

省级重要

湿地公布情况

湿地权属

符合自治区重要湿地认定标准的条件

湿地资源现状

宁夏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19年7月22日印发

14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http://lcj.nx.gov.cn/ggbf/wzdt/
http://lcj.nx.gov.cn/ggbf/lxwm/
http://lcj.nx.gov.cn/ggbf/wzsm/


10/14/2019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lcj.nx.gov.cn/zwgk/zfxxgkml/flfg/201907/t20190724_1627286.html 14/14

CopyRight©2007-2018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lcj.nx.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主办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地址：宁夏银川市南薰西路60号

邮编：750001 联系电话:0951-6836688 网站标识码：6400000031 宁公网安备 64010402000185号 ICP备案：宁ICP备19000381号-1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40772BAF62A0436EE053012819AC51E9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64010402000185
http://beian.miit.gov.cn/

